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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市公共实训资源使用

准入申请书
申请单位（盖公章）：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申请日期：                             

一、准入对象

珠海市公共实训基地的使用单位包括我市企业、行业协会、职业（技工）院校、职业培训机构、在珠高校、社会团体等。

二、准入条件

珠海市范围内［含所辖区、县，下同］符合下列条件的准入对象可申请进入公共实训基地开展技能人才实训。

1、由政府主管部门行政许可、依法注册，证照齐备、有效，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2、管理制度健全，内部管理规范，社会信誉好。

3、承诺接受珠海市高技能人才公共实训中心的管理，遵守相关规章制度，执行相关规定。

三、填报说明

1、请在电子终端填写申请书，不接受手工填写。
2、如填写内容较多，表格可扩充后填写，也可另加附页。

2、相关资质证书提供复印件（加盖公章）一份。

3、提交纸质文本和电子文本各一份。

四、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
	

	法人代表
	
	联系电话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组织机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代码
	
	发证机关
	

	
	机构类型
	
	有效期
	

	
	登记号
	
	年检情况
	

	单位情况

简介
	

	企业填写以下内容

	营业执照

登记证
	证号
	
	登记机关
	

	
	企业类型
	
	有效期
	

	
	经营范围
	
	年审情况
	

	院校填写以下内容

	办学许可
	主管部门
	
	办学层次
	

	
	办学形式
	
	办学规模
	

	社会培训单位填写以下内容

	办学许可

资质证书
	证书全称
	

	
	证号
	
	发证机关
	

	
	办学层次
	
	有效期
	

	
	办学形式
	
	年审情况
	

	社会团体填写以下内容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
	证   号
	
	登记机关
	

	
	有效期
	
	年审情况
	

	
	业务范围
	


说明：“技能培训班审批表”栏目，指申请单位虽然没有劳动部门颁发的“办学许可证”但有劳动部门许可的“专项技能培训班”时，填写该栏目。

五、师资情况
	管理人员
	姓 名
	性别
	年龄
	职务
	毕业院校
	所学专业
	学历
	技术职称

（职业资格等级）

	
	
	
	
	
	
	
	
	

	
	
	
	
	
	
	
	
	

	
	
	
	
	
	
	
	
	

	
	
	
	
	
	
	
	
	

	实训教师
	姓 名
	性别
	年龄
	技术职称

(职业资格等级）
	毕业院校
	所学专业
	学历
	教龄

(专业工龄)
	承担课程

	
	
	
	
	
	
	
	
	
	

	
	
	
	
	
	
	
	
	
	

	
	
	
	
	
	
	
	
	
	

	
	
	
	
	
	
	
	
	
	

	
	
	
	
	
	
	
	
	
	

	
	
	
	
	
	
	
	
	
	

	
	
	
	
	
	
	
	
	
	

	
	
	
	
	
	
	
	
	
	


说明：该表只填写从事拟申请在实训中心开展实训的工种相对应的人员情况。

附页：

珠海市高技能人才公共实训中心









